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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

*ST

合泰 公告编号：

2014-068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西合力泰” ）近日收到由江西省科学技术厅、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国家税务局、江西省地方税务局

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GF201436000020

发证时间：2013年4月9日

有效期：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有效期内当年起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申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江西合力泰将依

照法定程序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收优惠政策的有关事宜。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

*ST

合泰 公告编号：

2014-069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9月18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68）。 公告中披露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发证时间出现

错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发证时间：2013年4月9日

更正后：

发证时间：2014年4月9日

本公司就上述工作失误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予以充分谅解。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

601899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2014- 057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2014年9月17日接到公司股东新华

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都实业” ）和陈发树先生递交的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于

2014年9月16日和9月17日，新华都实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分别减持其所持本公司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22,158,206股和77,669,189股。

于2009年11月25日至2014年9月17日，新华都实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合计减持公

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93,261,116股，陈发树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合计减持公司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公司16,470,001股，由于陈发树先生为新华都实业的控股股东，二者视为一致行动人，合

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09,731,11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31%。

2009年11月27日，本公司披露了《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公告》（公告编号：临

2009-050），当时新华都实业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716,030,000股,�占公司当时股份总数的

11.801%；陈发树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1,057,527股，占公司当时股份总数的0.145%；二者

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737,087,527股，占公司当时股份总数的11.946%。

本公司于2011年按10送5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公司股份总数从14,541,309,100股增加至

21,811,963,650股，后于2013年8月至2014年2月回购H股166,108,000股，回购股份经注销后，公司股

份总数为21,645,855,650股。

上述减持后，新华都实业现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280,783,88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537%；陈发树先生现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5,116,29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7%；二者合计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295,900,17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607%。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系持股超5%股东的股东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上

述股东权益变动事项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

要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211

股票简称：西藏药业 编号：

2014-061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涉及有关问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针对我公司股东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增选董事事项受到媒体和投资

者持续关注事项，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了《关于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和规

范运作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4】2311号），对我公司和公司董事会提出以下要求：

1、公司和公司董事会应当维护全体股东利益，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内部治理规范运作。

2、 对于公司股东提出的关于增选董事和召开股东大会的提请， 公司和公司董事会应当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规范运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以上监管工作函后，我公司高度重视，及时通报了全体董事。 我公司和公司

董事会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以下工作：

1、公司和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上交所的相关要求，维护全体股东利益，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和内部治理规范运作。

2、对于公司股东提出的关于增选董事和召开股东大会的提请，公司和公司董事会将继续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规范运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做好持续信息披露工作。

3、公司将督促各方股东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益，尽快消除股东争议，维护公司的正常运作。

特此公告！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9月18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基金参加了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润

光伏，代码600401）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发布《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

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投资海

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

总成本

（

元

）

总成本占基

金

资产净值比

例

账面价值

（

元

）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限售期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2,400,000

18,528,

000.00

0.18% 18,552,000.00 0.18% 12

个月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3,500,000

27,020,

000.00

1.23% 27,055,000.00 1.23% 12

个月

华夏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40,000

57,436,

800.00

0.37% 57,511,200.00 0.37% 12

个月

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资基金

1,580,000

12,197,

600.00

0.19% 12,213,400.00 0.19% 12

个月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3,240,000

25,012,

800.00

0.22% 25,045,200.00 0.22% 12

个月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

LOF

）

5,400,000

41,688,

000.00

0.54% 41,742,000.00 0.54% 12

个月

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

LOF

）

6,480,000

50,025,

600.00

0.91% 50,090,400.00 0.91% 12

个月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6,480,000

50,025,

600.00

1.00% 50,090,400.00 1.00% 12

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14年9月16日数据。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九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2263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4-90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9,530,6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4%；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9月22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及之后的股本变化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8]892号文核准，大东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400万股，

并于2008年7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为245,050,232股。 经公司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大东南以截止2008年末总股本245,050,23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的比例转

增股本，上述方案于2009年3月31日实施完毕，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367,575,348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525�号文核准，2010年5月大东南向10名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98,138,686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为465,714,034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253�号文核准，大东南于2011年8�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137,795,966股，发行价格为 9.35元/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为603,510,000股。

经公司于2012年11月13日召开的201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

2012年12月12日本公司公告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公司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方式进行回购，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7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实施完毕后，公司总

股本由 603,510,000元减少至582,210,260元。

经公司于2013年5月9日召开的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以 2012�年

末总股本603,51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股，已回购的库存股不参与

本次转增。 公司股本由582,210,260元增加至698,652,312元。

经公司于2014年5月19日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以2013年年

末总股本698,652,312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股。 公司股本由698,652,312元

元增加至768,517,543元。

二、关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承诺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发行对象的承诺,对2011年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份予以锁定,控

股股东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19,530,675股限售期为36个月, 限售期自2011年9月20日开始计算，2014年9月

22日上市流通。

截至目前，控股股东集团公司履行了限售承诺。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亦不存在违规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已提交了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9月22日；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名,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9,530,67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54%；

3、集团公司直接持有股份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

（

股

）

解除限售股份占

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数量

（

股

）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

（

股

）

1

浙江大东南集团

有限公司

19,530,675 19,530,675 2.54 285,324,720 19,530,675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9,530,675 2.54 -19,530,675 0 0

1

、

国家持股

2

、

国有法人持股

3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19,530,675 2.54 -19,530,675 0 0

4

、

境内自然人持股

5

、

境外法人持股

6

、

境外自然人持股

7

、

内部职工股

8

、

高管股份

9．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9,530,675 2.54 -19,530,675 0 0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48,986,868 97.46 19,530,675 768,517,543 100

1．

人民币普通股

748,986,868 97.46 19,530,675 768,517,543 100

2．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748,986,868 97.46 19,530,675 768,517,543 100

三

、

股份总数

768,517,543 100 768,517,543 100

五、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上市流通申请表

2、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

601005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

2014-034

债券代码：

122059

债券简称：

10

重钢债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同意接受控股股东———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钢集团” ）以现金方式提供的财务资助

人民币3亿元。

2014年度本公司已经接受重钢集团财务资助（含本次）累计额为人民币10亿元。

本次财务资助涉及的相关议案已经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六届董事会第八十四次书面议案通过， 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时，关联董事朱建派先生、周宏先生已经回避表决。

一、接受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为支持本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周转，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同意接

受重钢集团提供的财务资助人民币3亿元，期限为本款项提款之日起一年内，利率按同期对应档次的中国人民银行基准

贷款利率执行，到期还本付息。 本公司对该项借款无需提供相应抵押或担保。

二、财务资助方介绍

1、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重庆市大渡口区大堰三村1栋1号

法定代表人:�刘加才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内资)

成立日期:� 1982年1月19日

注册资本:� 165070.654356万元

注册号:� 500000000007938� 1-5-1

经营范围:�从事授权范围内的资产经营、投资、产权交易。 生产、销售金属材料、机械产品、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家

用电器、计算机及配件、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计量衡器、纺织品、服装、木材制品、耐火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

实际控制人：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管管理委员会。

2、关联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重钢集团按照《重钢集团“十二五” 发展规划纲要》和《重钢集团三年发展战略规划》目标，促进规划方案的落实，

支持钢铁主业和矿产资源业的发展。 重钢集团近三年发展状况平稳。 近三年的主要指示如下表：

重钢集团近三年主要指标情况

单位：人民币，亿元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营业收入

313.48 259.09 258.62

资产总额

675.65 691.28 715.09

资产净额

174.22 168.07 205.18

3、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2,796,981,6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3.05%，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同意接受重钢集团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财务资助，借款期限为本款项提供之日起不超过

一年，执行利率为浮动利率，为与约定的借款期限相对应档次的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计息方式为到期一次性支

付，结息日为还款日。 本公司无需就该项财务资助提供任何担保措施。

四、接受财务资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重钢集团为本公司提供现金财务资助，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保障公司的正常经营生产，有利于本公司的持续发

展。

五、2014年度本公司已经获得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的财务资助

2014年度，本公司在接受本次财务资助前，已经申请并获得豁免的财务资助共有三次（详见下表）。本公司在接受本

次财务资助后，累计接受重钢集团财务资助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已经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2013年度报

告）中所披露的净资产人民币99.17亿元的10%，故按相关规则，应当予以披露。

通过的董事会决议 通过日期 财务资助金额

（

人民币

，

亿

）

提供资助方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书面议案

2014

年

1

月

26

日

4

重钢集团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十一次书面议案

2014

年

7

月

25

日

1

重钢集团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十三次书面议案

2014

年

8

月

27

日

2

重钢集团

六、本次财务资助的审议程序

1、本次接受财务资助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的书面决议方式通过。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本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有关规定，经向上交所申请并

获同意，本次财务资助可以按一般交易进行审议并披露，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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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

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对本次会议投反对票的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下列联系方式同公司取得联系，公司将认真研究中

小投资者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互动邮箱：zhengquanbu@akcome.com

互动电话：0512-82557563

3、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9月17日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路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承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6人，股东代表3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35,878,579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45.29%。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2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2,012,954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0.67％。

2、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2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2,012,954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0.6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山西孝义30MW光伏电站的议案》

表决结果：135,878,57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该议案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2,012,954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0股弃权。 该议案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2,012,95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该议案表

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2,012,954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0股弃权。 该议案表决通过。

苏州盛康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同本公司同受邹承慧先生控制或实施重大影响，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故本议案利害关系人邹承慧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为133,865,62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62%。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邹云坚、周江昊

（三）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八日


